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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政府手段仍是我国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的主要措施。但是，生态效益补偿不能单靠政府补贴。在国外，经济和市场手

段被用于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已有很长时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益林生态效益市场补偿是筹集补偿资金的发展趋势。由于国家

财政支付在实践中存在诸如代理成本高、资金使用效率低下、目的性不强等缺点,目前国际上流行市场化生态效益补偿方式。本文

特从公益林生态效益市场补偿进行初步探讨，在完善我国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的过程中，应引起对生态效益市场补偿的关注。 

一、公益林生态效益市场补偿的概念及其重要性  

公益林生态效益市场补偿是指为了保护公益林资源，维护生态安全和恢复生态系统的生态功能或生态价值, 通过市场机制实现

公益林生态效益服务功能的补偿。  

公益林生态效益市场补偿的重要性表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公益林生态效益市场补偿可以弥补公益林管护所需的资金，减缓

国家财政压力。以往生态公益林建设的实践看，我国生态公益林建设资金投入严重不足。2007年3月15日实施的《中央财政森林生

态效益补偿基金管理办法》第四条规定中央财政补偿基金平均标准为每年每亩为五元钱。林农从中央财政得到的补偿实际上只能拿

到每亩林地每年4.75元的补偿，这仅仅够林农管护林木的成本，也即林农投入保护的成本，这与林农种植经济林的收益相比，相距

甚远。尤其是近年来，林木价格逐步上涨，山地价值不断提升，林地租金随之上调，林农经营商品林与生态公益林的经济效益差距

越来越大。这就导致林农对生态公益林的管护投入成本大大增加。我国正处于经济发展阶段，财政资金供需矛盾较为突出，由于补

偿主体单一，补偿标准较低，达不到补偿的目的，不能反映生态效益应有的价值。为加快公益林建设步伐，我国必须采取市场化方

式筹集公益林补偿基金以弥补公益林生态效益建设所需的资金。其次，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应由政府和市场共同发挥作用。由于政

府失灵、市场失灵两个导致环境问题的基本原因,对被破坏的生态环境进行补偿,对污染的环境进行治理,必须从政府与市场两个方面

同时实施。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方面也不例外，不能只一味的强调政府财政出资补偿，市场化补偿方式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再次，

引入市场机制对接政府规制，增强非政府部门对公益林投资建设的动力和积极性。最好，公益林生态效益市场补偿促使补偿主体多

元化,补偿方式多样化。  

二、构建公益林生态效益市场补偿的可行性  

（一）科斯的环境产权理论-----理论支撑  

科斯认为如果交易成本为零，只要产权明确, 则无论最初产权是如何分配的,通过交易总能达到帕累托最优, 外部性也就可以消

除。如果森林资源的权属明确,则森林资源的培育可以获得额外的补偿, 森林环境资源的受益者有义务对所获得的良好的生态环境进

行补偿。在产权明确, 森林生态环境效益量化的基础上可以通过市场交换实现其生产成本的弥补,保证资金通过市场形成投入与补偿

的完整循环。[1]积极培育森林环境效益的服务市场,从市场交换角度实现生态林业发展的资金自积累。他的思路是，如果政府不干

预，有关各方之间的自愿谈判和交易仍可以解决外部效应的问题，其结构也是有效率的。即当交易谈判涉及的当事人较少、市场交

易费用小于政府干预的成本时，市场机制比政府干预效率更高。因此，只要产权界定清晰，交易各方就会力求降低交易费用，使资

源适用达到产出最大、成本最低的最优配置。在生态补偿领域，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这种市场交易模式，如水权交易、排污权交易

等。  

（二）相关国际法和国内法律的实践  

2005年2月16日正式生效的《京都议定书》第二条一款a规定根据本国情况执行和／或进一步制订政策和措施，诸如：（二）保

护和增强《蒙特利尔议定书》未予管制的温室气体的汇和库，同时考虑到其依有关的国际环境协议作出的承诺；促进可持续森林管

理的做法、造林和再造林；（四）研究、促进、开发和增加使用新能源和可再生的能源、二氧化碳固碳技术和有益于环境的先进的

创新技术；（五）逐步减少或逐步消除所有的温室气体排放部门违背《公约》目标的市场缺陷、财政激励、税收和关税免除及补

贴，并采用市场手段。同时《京都议定书》还规定了清洁发展机制(CDM,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在京都议定书中的清洁

发展机制框架下规定了各个国家的“减排义务”,通过这些“减排义务”的交易,赋予森林公共产品体现价值的市场,最后形成一个可

贸易的交换市场。在国际碳交易背景下，为了推动我国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的开展, 国家发改委、科技部、外交部于2004年联合制定

了《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暂行办法》,自2004年6月30日起施行, 明确由国家发改委为中国参与清洁发展机制的国家主管机

构, 并代表中国出具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的批准书。《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暂行办法》规定了许可条件，管理和实施机构，实

施程序等内容。国内《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暂行办法》的出台为“以林补碳”的市场机制提供了法律依据。  

三、发达国家森林生态补偿市场化手段及其内容[2]  



（一）商业规划  

商业规划是生态保护取得可持续的资金来源的重要手段之一。首先,分析森林景区财政状况以及商业规划带来的机遇,明确商业

规划的利益相关者的义务及权利,并指定管理体系,最重要的是要根据当地情况,因地制宜地应用商业规划。  

（二）碳汇及碳交易  

碳补偿贸易是排放CO2 的一方(公司或国家) ,向本国或外国森林拥有者、经营者,支付森林环境生态效益成本的交换过程。在京

都议定书中的清洁发展机制框架下规定了各个国家的“减排义务”,通过这些“减排义务”的交易,赋予森林公共产品体现价值的市

场,最后形成一个可贸易的交换市场。  

（三）生态旅游  

生态旅游既能够给森林公园带来经济收入,又不会对森林公园的生态环境造成破坏。  

（四）生态产品的认证体系  

对生产者和消费者来说,认证体系是市场交易的一种有效的激励机制。在过去10多年里,超过60个国家,5×107hm2 森林通过森林

产品的生态认证体系FSC(Forest Stewardship Council) 。FSC的认证体系受到日本、英国、荷兰、比利时、澳大利亚、美国、德国、

巴西等国家的认可,在这些国家中,木材产品公司仅销售有认证商标的木材以及木质产品。森林认证的主要动力来源于国际市场的需

求,主要是家具及其它木材制品出口以及木材进口等。2001年,中国国家林业局成立质量标准和森林认证处,积极支持森林可持续经营

和森林认证。  

（五）信托基金与捐赠基金  

全球有100多种环境基金,大致分为三种:捐款基金、偿债基金、周转性基金,为生态保护提供直接的资金来源,为生态保护相关的

研究项目提供资助。这三种基金并不是互相独立的,任何一种基金都有可能包含在另外一种基金范围内,如捐款基金以信托基金的形

式建立,其管理机构由基金管理委员会、当地政府指导委员、顾问委员会组成。委员会通过聘请资产开发专业人士对资源进行投资,

为森林保护区提供资金。寻求基金资本化,拓宽融资渠道,为森林保护区提供更多的资金来源。为了使基金资本化应做到:了解基金投

资运行情况；建立有效的基金制度,当地政府强有力的政策支持;注重商业化手段;利益相关者的参与；相关金融、银行、经济专家的

技术支持。  

四、国外生态效益补偿市场化的经验及启示  

首先，森林生态补偿的市场化手段多样化。森林生态补偿的市场化手段包括：商业规划、碳汇及碳交易、生态旅游、生态产品

的认证体系、信托基金与捐赠基金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等。  

其次，借鉴国际上应用的森林生态补偿的市场化手段,来拓展森林生态补偿的融资渠道。当前,政府手段仍是我国森林生态效益

补偿的主要措施。但是,生态保护补偿不能单靠政府补贴,要建立补偿制度,健全补偿途径,完善补偿网络,确保林农的经济利益,提高林

农的积极性。在这个制度下,应加大拉动人们对森林生态效益需求,抓住公众的支付意愿;加强对私人企业的激励机制,采取积极鼓励和

优惠的配套政策;加强同财政金融部门的联系,寻求相关专家的帮助和技术支持;建立基金寻求国外非政府组织的捐赠机构支持等方法,

促使补偿主体多元化,补偿方式多样化。  

再次，森林生态补偿的市场化手段是我国与国际社会接轨的必然要求，为履行国际义务作充分准备。我国政府已经批准加入

《京都议定书》。《京都协定书》鼓励各国通过绿化、植树造林来抵消一部分二氧化碳的排放。没有为发展中国家规定减排义务。

所以，一旦国际社会要求我国也要承担减排义务时，我国建立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工作将起到积极作用，我国森林植被净吸收的二

氧化碳可以抵销一部分人工排放的二氧化碳, 从而为中国在履行《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时争得额外的排放份额, 为中国社会经济的发

展带来巨大的直接经济利益。  

最后，借鉴国外经验是我国探索森林生态效益市场化的必然选择。这也是为我国林业发展创造新的商机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的客观需要。从国际上已有的实践来看，碳排放权交易不仅能够使森林经营者获得一定经济效益，而且使生态环境的破坏者付出一

定代价，既符合“谁破坏谁补偿”的原则，又体现了价值规律。  

五、构建我国生态公益林市场补偿机制的几点建议  

公益林生态效益是公益林经营的产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当通过市场交换实现其价值。建立健全公益林生态效益市场补偿机

制，就是要建立一整套完善的法律制度以规范公益林生态效益市场交易行为。当前应当进行的工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理

顺公益林产权、明晰公益林经营主体及受益对象。其次是量化公益林生态效益，建立具有可操作性的森林生态效益价值核算评估体

系，确立科学合理的评估标准和统计方法。三是要建立完善的公益林生态效益交换的法律法规，规范森林生态效益交换行为。四是

公益林经营权保障制度和救济制度。目前我国的市场经济体系和法律体系还处在进一步完善的过程中，社会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还

很落后并且极不平衡，建立完全成熟的公益林生态效益市场交换机制的条件还不具备，但是我们可以大胆地探索适合我国公益林林

情的市场交换办法。  

首先，明晰产权, 保障产权，确保公益林经营主体的利益。公益林生态效益市场补偿制度建立的前提条件是确定交易双方当事

人（公益林经营主体和生态效益需求方）。明晰产权可以让我们确定公益林实际经营主体。在我国南方集体林区, 山林权属的冲突

屡见不鲜, 所以, 实施生态补偿的先决条件是明晰产权, 只有明确了各个经营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后, 市场交易工作才能得以顺利进

行。  

其次，我国可以在经济发达地区（如北京、上海）市场体系比较完善，林业生产水平比较高的地区试行建立市场碳交换机制。

目前北京已经开始设立了碳交易市场。对森林资源的经营者每年可以向市场提供的碳汇单位进行计算和价值评定，然后投入市场，

温室气体的排放单位只有在市场上购买一定数量的碳汇以后，才能向外排放温室气体，买多少，排多少。这样森林经营者就可以通



过市场实现森林的部分生态效益的价值，保证森林资源经营活动资金的正常循环。我国森林资源法应该适应国际“ 碳交换” 机制

建立的大趋势, 从法律上规定“ 以林补碳” 的制度, 统一纳人生态补偿范畴, 促使中国的植树造林运动和林业成为减缓大气二氧化

碳排放的一种有效途径, 成为世界范围内改善生态条件的一个典范。[3]  

第三：发展生态旅游。首先,制定合理的门票价格,使得旅游者的人数适宜,对环境破坏最小,又要使生态旅游的开发活动给森林公

园及周边居民带来利益的最大化;适当开发旅游景点能够加强旅游管理的效率从而给森林公园带来更多的经济效益;其次森林公园应

该由专业的、掌握旅游信息资源的商业公司去管理,当地的森林管理者不适合管理旅游产业。[2]由适合管理的商业公司与公益林产

权主体签订公益林地地役权合同。签订地役权合同有利于保护公益林产权主体的利益，以更好地为可持续发展公益林提供足够的资

金。通过开发生态旅游的方式,森林公园的商业化活动不仅不损害当地的生态环境,而且扩大了森林公园的可持续性的经济活动的规

模和程度,给当地政府和居民带来切身利益。  

最后，建立与森林相关的生物多样性交易，主要在以制药为主的生物业与原始天然林经营机构之间进行。制药业基于对基因利

用的需求， 愿意支付拥有原始天然林的经营管理机构森林保护的费用。这种交易始于从原始森林中Rosy Perwinkle 树种中, 成功提

取的治疗药品Feukemia 的例子。这里, 森林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作用被赋予了市场价值。为了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交易, 已由美国牵头

建立了旨在促进森林生物多样性交易的国际生物多样性协作集团。从制药业获得的生物多样性交易收益, 主要用于原始天然林的保

护发展。1982 年在Merck &CO1 (世界最大的制药公司) 和尼日利亚国家天然林保护局之间进行了一笔100万美元的森林生物多样性

交易。前者获取在原始森林物种中进行新型基因提取培养的权力, 后者利用该交易取得用于原始天然林保护发展的资金。虽然这种

生物多样性的交易混合了获利和保护的双重动机,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但在权属明确的条件下, 为森林生态环境效益形成市场资金

补偿、循环提供了思路。[4]  

总之,鉴于生态公益林林业产出的外部性和公益性,并不否认财政在其资金投入中的重要地位, 但是同时也要强调积极培育森林生

态环境效益服务市场,为森林“公共产品”资金的市场循环创造条件。[5]但是基于目前现实的考虑,市场途径只是作为森林生态系统

补偿辅助途径。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公益林生态效益市场补偿机制的作用日益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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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the Government means are the forest eco-efficiency of Chinas main measure of compensation. Compensation fo

r ecological benefits but can not rely on government subsidies, compensation mechanism should be introduced in the market. Authors from t

he concept of forest eco-efficiency analysis of forest ecological benefit compensation for the importance of market and feasibility. Introduce

d the ecological benefits of forests in developed countries market-oriented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means and its contents, and summed up t

he foreign market-oriented compensation for ecological benefits of experience and enlightenment. At last, the author puts forward the constr

uction of forest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mechanism for the market a few id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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